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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刘先生7月18日来电： 我妻子
的身份证现已过期，得重新办理，但妻
子患有精神疾病，一直不能配合去公安
局照相。不知能否拿户口本去给妻子办
身份证？

长沙市公安局户口身份证受理中
心工作人员：刘先生是无法用户口本为
妻子办理身份证的，刘先生完全可以在
妻子不发病时，陪同她来区一级公安机
关进行照片采集。 根据“身份证法”规
定，办理身份证时，本人必须在场，防止
办证者身份被他人冒名顶替。

当然，身份证让他人委托办理也是
可以的，这只针对于因年老、重病而行
动不便的人，但这样的办理流程十分严
格。首先，办证者本人得书面授权委托
人协助办理身份证。接着，被委托人到
办证者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
明及亲属关系证明，备好办证者本人与
委托人双方户口的原件及复印件。派出
所民警在核实情况准确无误后，签署相
关证明并加盖派出所公章。此外，还得
准备两张办证者的数码相片存入U盘，
相片内容也是有要求的，1寸、白底、着
深色衣服，露双耳、双眉，不戴首饰、眼
镜和帽子。最后，被委托人将所有材料
一并带到身份证受理中心，办理二代身
份证。 ■见习记者 杨昱

只收占地费？车被砸了停车场拒赔
律师：“事先声明”是霸王条款 停车场应承担车主部分损失

身份证
能由家人代办吗

本报7月18日讯 今天零点刚过， 长沙县星沙凉塘路口聚鑫大厦起火了，近
百户居民在睡梦中撤离。长沙市消防支队迅速调集18台消防车赶到现场参加扑
救。过火面积约500平方米，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现场，一位张姓住户气愤地告诉记者，“这栋楼没有消防设施，连个消防
栓也没有！消防车用完了水还得去别处灌水过来再继续灭火。”

■记者 黄磊 实习生 杨治铭 周彩丽

长沙县一大厦起火，没有一个消防栓

本报7月18日讯 “我的车在收费停车
场被砸了，损失过万，可医院却说我交的
停车费是‘占地费’，不是‘车辆保管费’。”
7月18日一早， 在湘雅路一家医院陪伴病
友一夜的夏先生前往停车场取车时发现
车内财物被盗，医院停车场的说法让他气
得够呛。

停一夜车，损失上万
17日晚7点40分，夏先生将车停进医院

的收费停车场后，走进医院。朋友住院，整
个晚上他都陪伴左右。18日早上7点15分，
夏先生来到停车场取车时， 一下懵了，“车
子右侧后门车窗没了。”

一番检查，副驾驶前方抽屉里放着的
公文包没了踪影，“里面有8000元现金
啊。” 后备箱也遭了殃，“放在箱子里的酒
丢了，价值1000多元呢。”

夏先生赶紧拨打110报警，“民警推断
窃贼是敲碎玻璃撬开车门后实施偷盗
的。” 夏先生来到医院保卫科调取前坪监
控，“可是我停车的这块地方是监控盲区，
啥也看不到。”

“收的是占地费，不是保管费”
夏先生来到医院保卫室“讨个说法”。

“这里属于公共停车场， 我们收取的只是
‘占地费’，不是‘车辆保管费’，我们不管，
你报110吧。”保卫室答复。

记者赶到医院门口，一名保安拿出一
张停车卡告诉记者，每台进入医院的车都
有停车卡，卡上早就说明了：“凡进医院的
车辆， 车主自行保管好车辆和车上物品，
医院仅供停车场地， 如有被盗和损坏，医
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夏先生质疑：“卡上的文字难道就是
‘免死金牌’吗？”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陈龙 张芳

▲

夏先生的车牌被偷走。
实习生 李健 摄

▲7月18日，长沙市某医院停车场，车窗
玻璃被砸，车里被翻得一片狼藉

“医院的停车卡上所写的条款其实属于霸王条款。”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
的李春光律师表示， 医院应承担车主的部分损失。“当车主将车辆停放在收费
停车场后，停车场与车主之间已经存在了一种保管合同关系。保管人有保管责
任。车辆在保管期间被损坏，车内财物被盗，属于停车场没有尽到妥善保管、保
障安全的义务。”

李律师还说，防盗警示牌并不能成为免除责任的挡箭牌。停车场为了
免除其法定责任而单方作出的各种声明、告示均属无效。

停车场应承担车主部分损失律师说法

发生火灾的聚鑫大厦，一二层多户商家受到影响。 网友拍客 张先生 供图


